关于《武汉市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就《武汉市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省委将武汉都市圈作为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关键引擎”。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以同城化理念超常规打造广域武汉大都市圈，着力推动都市圈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省委、省政府区域发展布局，省、市人大积极推动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协同立法，通过制定《武汉市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快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二）制定条例是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武汉市秉承“九城一家，交通先行”的发展理念，努力推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目前，武汉市通达都市圈其他城市的市际公共汽车线路15条、市际客运班线74条，通达鄂州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条，通达黄石、黄冈、咸宁、孝感的城际铁路4条。此外，湖北铁路集团利用现有武石、武冈、武咸城际铁路的富余能力，开行“新城快线”市域列车，实现公交化运行。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前景开展协同立法，制定出台条例，可以对以往的协同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提升，为进一步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化、法治化保障。

（三）制定条例是推动解决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痛点难点问题的有力举措

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有一些痛点难点问题需要突破。一是武汉都市圈公交规划同编还需拓展领域。比如，公交场站设施建设和使用还需协同发力。武汉都市圈公交换乘站、起讫点停车场配套不足，部分车辆在临时划停区域停靠，安全隐患大。二是监管权责还需划分明确。市际公交线路开通后，尚未形成运营管理、执法监管的协同机制。三是支持保障政策还需统筹。都市圈城市公共交通优惠乘车政策尚需统一，公共交通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因此，亟需通过协同立法推动解决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协同发展面临的问题。

二、起草过程

市人大常委会将《条例》列为2026年正式立法项目，市人大财经委、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司法局立即组建立法工作专班，认真学习《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国务院令第793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都市圈发展文件，全面调研我市城际公共交通现状，起草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2026年3月-5月，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进行广泛征求意见，并对近年来市民关于城际公交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立法工作专班对《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经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形成《条例（草案送审稿）》上报市人民政府。

5月下旬，我局收到市政府办公厅转来的《条例（草案送审稿）》。经初步审查修改，形成了目前的《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立法目的和调整对象

条例秉承“九城就是一城”理念，从公共交通这个交通领域、民生领域的“小切口”入手，着力加强区域协同，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条例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公交，而是着眼于涵盖“公共汽电车、公交化运营的客运班线、客运轮渡、轨道交通（含市域（郊）铁路）”的武汉都市圈市际“大公交”。

（二）关于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工作机制

在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协调机制框架下，条例构建了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工作机制，要求市人民政府会同其他市人民政府建立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共同研究都市圈公共交通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机制等重大事项，协商解决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市交通运输、发展改革等部门落实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确定的重大事项，协商解决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三）关于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促进内容

按照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五同”原则（公共交通规划同编、基础设施同建、运营线路同定、政策支持同保、服务监管同标），对都市圈城际公共交通的规划编制、设施建设、线路审批、运营服务、监督管理、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协同协作作出规定，促进都市圈公共交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各市的市内公共交通管理具体问题，由各市适时制定、修订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与条例进行有机衔接。



